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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朋辈心理互助员考核制度

	项目
	考 核 内 容
	分值

	学校朋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30%
（心理中心考核）
	基础工作：
积极关注学生心理状况，认真完成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。
	5

	
	基本活动参与：
1. 作为主领或协领，参与朋辈互助中心组织的校级团体心理活动（新生团辅活动、告别团辅活动），参加一次加5分，共10分。
2. 在朋辈日常工作中能积极与督导和其他朋辈交流学习（如让督导指导团辅方案修改、询问督导朋辈相关问题等），共5分。
	15

	
	朋辈助人故事：
记录朋辈任职期间的助人故事及内心感悟或工作经验，形式不限（重内容质量），最后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交。本项目最高分为10分。
	10

	学院朋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70%
（学院考核）


	1.每学年通过走访寝室等形式主动关心同学至少三次：愿意倾听和理解同学遇到的问题，并力所能及帮助同学解决实际问题，共5分。
2.通过走访寝室、单独谈心谈话、网络交流等形式主动关心同学，每增加一次加1分，5分封顶。
	10

	
	按时、认真完成工作手册中工作计划、班级学生心理状态收集、每次活动的总结、线上工作等材料上交情况。
	10

	
	在学院辅导员或班主任指导下自主开展班级内团体活动，一次5分，10分封顶。
	10

	
	述职报告内容真实，班级心理辅导过程中有理念，用心、耐心、细心，工作到位，成效明显，能体现朋辈在新生心理适应、异常心理识别应对、积极心理培育等方面的突出贡献。
述职答辩环节，由各学院自主开展。
	25

	
	积极参加中心组织的朋辈培训以及学院举办的朋辈会议或者活动得15分，请假或迟到一次扣1分，缺勤一次扣2分。
	15



